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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第二、三季度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复核发现问题和处理意见
	序号
	环评文件
名称
	环评文件存在的一般质量问题
	建设单位
处理意见
	编制单位
处理意见
	编制人员
处理意见
	审批部门
处理意见

	1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局江华瑶族自治县大清塘、双井、葫芦冲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1、声环境影响结论错误。根据报告声环境结论：“据计算，在距声源10m和30m处，分别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规定的昼间70dB（A）标准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规定的昼间限值，项目100m内没有居民等声环境敏感目标，因此主体工程施工对外环境影响较小。”根据保护目标表，清塘水库东侧0-50m范围内、双井水库20-50m范围内均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根据上述结论最近的环保目标存在超标的情况。
	建设单位：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利局(114311290066103871)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佰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1121074996031F)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谢晓（BH026595）、周建兰（BH073031）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永州市生态环境局江华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4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2
	祁阳市水利局祁阳市涝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1、生态评价工作等级判定错误。报告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判定为三级，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涉及环境敏感区”是指建设项目位于、穿（跨）越环境敏感区，或环境影响范围涵盖环境敏感区。本项目环境影响范围涵盖生态保护红线——祁阳浯溪国家湿地公园（湖南省省级重要湿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6.1.2，应至少为二级评价。
2、相关环境要素内容不全。缺少生态评价相关图件，报告书未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要求，绘制涉及敏感区的植被类型图、生态系统类型图及样方布设图等。
	建设单位：祁阳市水利局(11431121006626733M)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八项
	编制单位：湖南创景天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91430112MABWBUL87K)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八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周彪（BH071472）、赵海文（BH070142）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八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永州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时间：2025年5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3
	麻阳苗族自治县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站麻阳通达林大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样方调查数量不符合相关规定。报告中每类群落只设置了1个样方调查，不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7.3.4的要求“二级评价每个群系不少于3个样方”。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六）“环境质量现状数据来源、监测因子、监测频次或者布点等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所引用数据无效的”。
2、环境影响预测方法、结果错误。预测目标年选择错误，报告未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5.2.9要求，选择1、7、15年作为运营近、中、远期的代表年份。
	建设单位：麻阳苗族自治县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站(12431226MB1104610A)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德立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102053861699B)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杨秋文（BH022036）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怀化市生态环境局麻阳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5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4
	慈利县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S307慈利朝阳至岩泊渡公路工程（路段一）环境影响报告表
	1、评价等级判定错误。报告声环境评价等级定为二级，根据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声环境预测结果，噪声增加值最大为15dB，不符合《环境影响平均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5.1.2“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级增量达5 dB(A)以上(不含5 dB(A))，按一级评价”。
2、运营期噪声源强计算方法不合理。本项目部分路段声环境保护目标紧邻公路，不适用《环境影响平均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中附录A推荐的“公路（道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公式”。报告未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5.2.9要求，“分别选取运营第 1、7 和 15 年作为运营近、中、远期的代表年份，并列出各代表年份的相对交通量预测值”；未按 JTG B01 的代表车型车辆折算系数（见附录 B 中表 B.1）给出各代表年份的绝对交通量总量以及大、中、小型车的绝对交通量；
3、遗漏生态保护红线。项目K0+540~K0+750、K1+440~K1+560紧邻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零溪河）北侧，K8+820用地范围距离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音溪（实验区）西侧仅20m，临时拌合站距离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江渠（缓冲区）东侧仅有10m，影响范围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报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遗漏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试行）》（三）中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要求。
4、近、中、远期噪声预测（保护目标处）均超标，报告提出的防治措施未明确防治效果要求，声污染防治措施要求不明确。不符合《环境影响平均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9.1要求。
	建设单位：慈利县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1430821MA4RRE1G1X）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四、第五、第十项
	编制单位：张家界绿鸿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91430800MA4QWCRC57)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四、第五、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向畅（BH014818）、李原（BH019845）、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四、第五、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慈利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8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5
	邵阳同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30万吨/年废钢铁回收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不符合相关规定。根据报告，项目在拆解、破碎、剪切工艺均产生颗粒物，人工拆解工艺采用洒水降尘，降尘率为70%，破碎粉尘收集效率为95%，剪切粉尘收集效率为90%，项目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量为5.66t/a。颗粒物为本项目特征污染因子,大气环境质量现状遗漏TSP常规监测。不满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三（三）1.条要求。
2、项目噪声源强核算错误。如表4-10中破碎工序工序噪声源强85dB(A)，距离室内边界东150m、南60m，根据报告P43引用声源距离衰减预测公式L2 =L1-20lg(r2/r1)-ΔL(r2>r1)，噪声的衰减与距离负相关，而报告却给出室内东边界、南边界均为54dB(A)的预测结果，报告噪声源强核算错误。同时，项目厂界南侧距离较近位置有部分居民存在，噪声源强核算错误会导致敏感点噪声预测结果有误。
	建设单位：邵阳同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91430522MA4QNQDFX5)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景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91430111MA4T2Q4H7P)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赵宁(BH071210)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邵阳市生态环境局新邵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8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6
	湖南东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竹木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1、环境风险评级等级判定错误。根据报告书5.2.3评价等级章节“本项目P值为P1，大气环境敏感程度为E1，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为E3，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为E3，根据上表可知，项目大气环境风险评价为一级，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为简单分析”。报告中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等级判定错误，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6.1环境风险潜势划分，P1、E3对应环境风险潜势为Ⅲ级，对应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2、项目声环境保护目标包括时荣桥村居民和新开村居民，但缺少声环境保护目标现状监测资料。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7.1.2“评价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声环境质量现状需要现场监测”的要求。
3、项目声环境评价等级为二级，报告书声环境影响分析章节均未预测声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噪声贡献值和预测值，且未绘制等声级线图。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8.5.1“预测建设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所有声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噪声贡献值和预测值，评价其超标和达标情况”和8.5.4“二级评价根据需要绘制等声级线图”的要求。
4、应急事故废水量核算不符合相关要求。①事故废水核算时未计算“发生事故时可能进入该收集系统的降雨量”。②报告中消防用水量25L/s和一次火灾用水量60m3，均未提供取值依据和核算过程。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表3.6.2厂房火灾持续时间≥2h，储罐火灾持续时间≥4h，则消防废水产生量应大于180m3/次，远大于报告核算量。报告事故废水核算方法错误，导致事故废水核算结果偏小，应急事故池容积设施过小。
	建设单位：湖南东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91430522MA7MRK4FX0)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六、九、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朗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500MA4L77FB60)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六、九、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孙超雄(BH026121)、谢雪梅(BH027644)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六、九、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邵阳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时间：2025年4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7
	嘉禾县飞恒合金铸造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铸件（铰链梁）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项目新增硅溶胶铸件600t/a，涉及钝化工序但未介绍钝化工艺，钝化原辅材料的有毒有害物质、涉环境风险物质的钝化剂数量不清楚。
2、污染源强核算内容不全，固废缺机加工切削液、含油铁屑、钝化废槽液；不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三（二）工程分析要求。
	建设单位：嘉禾县飞恒合金铸造有限公司(91431024578606527P)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项
	编制单位：长沙博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111MABPQJ652R)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罗鑫(BH034972)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嘉禾分局
审批时间：2023年4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8
	汝城县城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汝城县钨矿独立工矿区付水至井坡镇道路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监测布点不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声环境保护目标有三层建筑，报告不满足《环境影响平均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7.3.1.1要求“当声环境保护目标高于（含）三层建筑时，选取有代表性楼层设置测点”。
2、遗漏环保目标。大气、声环境保护目标在公路两侧相同的范围内、相同的保护目标居民户数、人口数量出现较大差异；未说明不同功能区的户数、声环境保护目标情况（声环境保护目标建筑结构、朝向、楼层、周围环境情况）；与永久基本农田位置关系不明确；报告不满足《环境影响平均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7.5.3要求，“列表给出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名称、户数、建筑物层数和建筑物数量，并明确声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的空间位置关系等。”
3、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的问题。报告未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5.2.9要求，“分别选取运营第1、7和15年作为运营近、中、远期的代表年份，并列出各代表年份的相对交通量预测值”；未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附录B中表B.1有关车型划分标准、车辆折算系数给出各代表年份的绝对交通量总量以及大、中、小型车的绝对交通量。
4、运营期交通噪声源强核算错误。本项目设计时速30km/h，平均车速更低，不满足导则附录B中平均辐射噪声级计算公式（B.1、B.2、B.3）的应用条件，引用这三个公式核算噪声源强，源强核算错误。
	建设单位：汝城县城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9143102674839656XB)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六、七项
	编制单位：湖南希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211MAD536CW6R)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六、七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徐国想(BH064570)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六、七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汝城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7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9
	嘉禾县博永达铸造有限公司精密铝铸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不符合相关规定。根据报告，项目中频炉熔炼、浇注、抛光工艺均产生颗粒物，上述粉尘收集效率均为85%，项目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量为3.379t/a。颗粒物为本项目特征污染因子,大气环境质量现状遗漏 TSP 常规监测。不满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三（三）1.条要求。
2、环保措施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铝熔渣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属于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废物代码为321-024-48；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属于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固体废物收集集后外售处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要求。
	建设单位：嘉禾县博永达铸造有限公司(91431024MA4PP50D34)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瑜名工程管理有限公司(91430104MA4L104712)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张如意(BH024439)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嘉禾分局
审批时间：2023年4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0
	嘉禾县宏盛制造有限公司新增年产2万吨全自动消失模铸造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污染源强核算错误。项目环评文件中采用《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系数（0.85kg/t 产品），行业平均产污系数采用《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机械行业系数手册——铸造行业系数表，铸造行业砂处理工序粉尘产生系数为7.9 kg/t产品，产污系数与行业平均水平差距大，而导致项目砂处理工序粉尘产排污染源强核算错误。此外，消失模装箱造型废气源强系数使用“砂处理”工艺系数7.9 kg/t产品错误，应使用“造型/浇注(消失模/实型)”工艺，颗粒物0.967千克/吨-产品。
2、采用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处理颗粒物不符合相关规定。项目消失模浇筑废气采用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工艺进行处理，根据环评文件核算，消失模浇筑工序颗粒物产生速率为8.05kg/h（19.34t/a），而环评文件仅采用干式过滤对颗粒物进行预处理，未论证进入活性炭系统的颗粒物浓度是否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1292—2023）6.3.1中要求的1mg/m3。
	建设单位：嘉禾县宏盛制造有限公司(91431024MA4PTRAW47)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项
	编制单位：深圳市春瑜环境有限公司(91440300MAE7P1UC7Y)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文金平(BH030343)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嘉禾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8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1
	嘉禾县腾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嘉禾腾海五金年产5000吨铸造铝制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环保措施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铝熔渣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属于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生的铝灰渣”废物代码为321-024-48；固体废物收集集后外售处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要求。
	建设单位：嘉禾县腾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91431024MAC10FQF90）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皓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91431000MA4R82FB3R）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袁皓（BH002240）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嘉禾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1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2
	吉首城市更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吉首市黄岩冲桥拆除重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监测频次或者布点等不符合相关规定。（1）样方、样线调查不符合相关规定。报告调查的项目区内有6个群系，只设置了6个样方，报告中未明确样线、样方的长度或面积；未进行生境类型调查，样线数量设置没有依据，不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7.3.4的要求“陆生生态一级、二级评价开展样线、样方调査的，应合理确定样线、样方的数量、长度或面积，涵盖评价范围内不同的植被类型及生境类型，根据植物群落类型设置调查样地，二级评价每个群系不少于3个样方，二级评价每种生境类型设置的野生动物调查样线数量不少于3条”。（2）水生生态调查不符合相关规定，报告中未明确水生生态调查点位、断面、调查期，未进行水生生境调查。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7.3.5的要求“水生生态一级、二级评价的调查点位、断面应涵盖评价范围内的干流、支流等不同水域类型，二级评价至少获得一期(季)调查资料，鱼类调査时间应包括主要繁殖期，水生生境调査内容应包括水域形态结构、水文情势、水体理化性状和底质等”。（3）监测布点不符合相关规定。项目东侧、东南侧声环境保护目标有17层山水华府小区，未选取代表性建筑物的代表性楼层布点监测，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影响》（HJ 2.4-2021）7.3.1.1监测布点原则“当声环境保护目标高于(含)三层建筑时，还应按照噪声垂直分布规律、建设项目与声环境保护目标高差等因素选取有代表性的声环境保护目标的代表性楼层设置测点”。
	建设单位：吉首城市更新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1433101MADLT6WWX5)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
	编制单位：湖南蓝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381MA4QW5U230)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刘意(BH065139)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吉首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5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3
	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华鑫战略性聚酰亚胺薄膜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的。醋酸（CAS号:64-19-7）属于危险化学品，项目溶剂回收产出醋酸237.036t/a，外售有资质厂家加工生成醋酸酐。项目涉及醋酸、醋酸酐等危险化学品的回收，未明确醋酸的成分及属性，是否为产品或固废不明。应对照《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34330-2017)5.2中有关规定，分析是否属于产品，否则按固废处理。
2、RTO装置燃烧废气污染源强核算结果错误。报告NOx产生浓度类比现有工程DFTO焚烧装置验收监测数据，直接取80mg/Nm3，核算出NOx产生量仅为38.4t/a，未给出类比相关情况及可行性说明，不符合《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准则》(HJ884-2018) 关于类比法的要求；且根据环评报告进入RTO装置的不凝气VOCs量为491.789t/a（其中DMAC373.493t/a、醋酸酐77.244t/a、叔胺类化合物13.165t/a及醋酸27.887t/a），氮元素约60t/a，环评中RTO装置的去除效率98%，则有58.8t/a氮元素燃烧转化为约193t/a氮氧化物，然环评中氮氧化物的产生量为38.4t/a。
3、（1）土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环评中土壤环境影响预测分析未按照HJ964-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中要求“8.7.3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其评价工作等级为一级、二级的，预测方法可参见附录E或进行类比分析”对垂直入渗进行分析。（2）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根据环评报告书，大气毒性重点浓度-2最远影响距离内有湘渌村、江边村等环境敏感点，环评未按照中《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9.1.1.6要求“给出各关心点的有毒有害物质浓度随时间变化情况，以及关心点的预测浓度超过评价标准时对应的时刻和持续时间”进行预测结果表述。
	建设单位：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91430221MA4QP2202E)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云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91430211MAEG3Q4859)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段满熙(BH022156)、熊娅(BH070013)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时间：2025年9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4
	醴陵市福多星烟花鞭炮经营有限公司福多星烟花仓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本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为储存在烟花爆竹成品库中的各类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成分复杂，内含氧化剂、可燃物、粘合剂、染焰剂、改善焰色物质及其他材料，烟花爆竹不属于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因此本项目Q值为0。”判定错误，应该按照烟花爆竹里面的成分，对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169-2018)附录B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及临界量进行核算。                    
	建设单位：醴陵市福多星烟花鞭炮经营有限公司
(91430281MA4PELFM61)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
	编制单位：长沙精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121MACWDTAA30)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陈建军(BH022644)、罗清琪(BH065168)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6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